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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7号建议的

答复

游涯坤等17名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实施县城重要区域夜景亮化工程的议案》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重要交通节点、县城建城区范围内夜间美化亮化工程不断加快，取得良好成绩，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气质形象提升带来诸多利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仅仅是功能性的照明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县城石林大道、石林中路、石林南路、阿诗玛东路、龙泉路等主要街道实施了亮化工程，但目前县城有路灯杆种类单一，整个县城区域内所有路灯只有一、二种造型灯杆，没有地方特色，缺乏美感。部分道路路灯照明亮度不够，又受到道路两旁树木的遮盖，整个县城夜景乏善可陈。除此之外，环城东路部分路段虽已建设路灯等设施，巴江河流域夜间亮化不足，夜间不提供照明，对群众出行和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将县城主干道、巴江河沿线、高层建筑等重要区域夜景亮化工程列为2019年十件惠民实事之一，重点对石林中路、石林南路、阿诗玛东路、石林大道沿线5公里及巴江河沿岸进行景观亮化，包括阿诗转盘及周边楼宇、广场、公园等节点，项目分三期施实。一期对巴江河道、重要交通节点进行亮化，要求2019年底完成一期工程。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县住建局组织规划设计单位编制巴江河道及桃园湖景观亮化方案设计工作，2019年3月22日，县住建局组织专家及县级相关部门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评审，提出了修改意见。编制单位按照要求进行了修改完善，修改完善的规划设计方案已经县规委会审通过。

 二是县住建局组织编制完成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共照明和旅游景观亮化工程建设实施方案》，重点打造石林县昆石、石锁、西石高速公路涉及到石林、鹿阜、石林北出入口及大叠水旅游专线、环城南路、石林西站、石林火车站，大小石林景区入口，石林大道、石林中路、石林南路、阿诗玛东路、阿诗玛南路、双龙广场、县城巴江河段、桃园湖公园及其沿线的高层楼宇、地标性建筑等地区的公共照明和旅游景观亮化。

三是县住建局组织编制完成了《石林中路、石林南路、石林大道及阿诗东路景观亮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重点打造阿诗玛转盘及其周边楼宇，双龙广场、双龙公园、县政府、法院、公安局、建设局、教育局、财政局、石大民族体育馆、石林大酒店、财富中心、石林会议中心、棕榈湾、龙庭饭店等约56个筑节点。建设内容为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元素，完美融入灯光环境，以灯光体系组织轴线空间，对原有亮化进行系统的提质升级。现已经完成了可研批复、环评等工作。

三、下步工作方向

县住建局将认真按照石林彝族自治县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要求，认真抓好巴江河道、重要交通节点亮化工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确保一期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二是按照《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共照明和旅游景观亮化工程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我局将多方征询意见、建议，认真分析研究石林中路、石林南路、石林大道、阿诗东路及县城重要节点景观亮化工作，进一步完善规划设计方案，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进一步提升格调和品位，提升亮化工程的档次和水平，为县城品质提升增色添彩。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杨爱东    联系电话：67786846）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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